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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清终2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朱某生，住江苏省扬中市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A 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

武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

上诉人朱某生因申请被上诉人 A 公司（以下简称 A 公司）强

制清算一案，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苏 01 清

申 53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5 年 12 月 29

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朱某生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一审法院受理强制清

算申请。事实和理由：A 公司在 2024 年 5 月 27 日被吊销营业执

照，已经出现法定解散事由，应当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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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公司虽然成立了清算组但是成员无正当理由停止参与清算工作，

拒绝出席清算会议，拒绝签署清算文件、失联等，导致清算工作

无法正常进行，属于故意拖延清算的法定情形。一审认定事实错

误，经我方与其他股东沟通，郑某林、李某只是口头同意清算，

没有参与到清算工作中，徐某、李某勇已经无法联系，只有我方

积极推动清算工作而又无法推动。

申请人朱某生以被申请人 A 公司虽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

算为由，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 A 公司进行强

制清算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A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登记设立，

登记机关为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法定代表人朱某生，注册资

本 8001 万元，股东为郑某林、朱某生、李某勇、徐某和李某，

持股比例分别为 18%、22%、15%、23%和 22%。公司经营范围为

环保设备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太阳能智能便民箱、太阳能智能路

灯等设计、生产、销售等。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。2024 年 5

月 27 日，A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2025 年 4 月 10 日，A 公司

在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清算组成员备案，清算组成员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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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某林、李某勇、徐某、李某、朱某生，朱某生任清算组负责人；

并于同日刊登了清算组相关公告。

本案一审审查中，朱某生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：1.A 公

司各股东组建微信群的聊天记录；2.朱某生一方人员与各股东的

微信聊天记录；3.朱某生一方人员与股东郑某林的通话记录；4.

微信群中朱某生一方人员向各股东发送的清算报告、股东会议决

议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各一份，证明其向各股东发送清算报告

等材料后，除朱某生之外的其他四名股东均不予回复，清算工作

无法推进。

被申请人 A 公司股东郑某林陈述，其不同意强制清算，仍要

求自行清算，对申请人提出的“清算组成员故意拖延清算”不予认可。

申请人提交的通话记录均显示有通话时长，反而证明其与朱某生

一方进行了通话；对申请人发送的清算报告未予签字确认，系因

其从未实际参加经营，对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均不清楚，而具体负

责本次清算的人员是朱某生派员，也未向其说明公司的具体情况，

故对申请人发送的清算报告未予签字。其表示在了解清楚公司具

体情况后，愿意配合按照合理合法程序开展的自行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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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 A 公司股东徐某、李某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，

表示不同意强制清算，仍要求自行清算，理由同上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

本案中，A 公司成立清算组后，开展了自行清算工作，但尚未完

成。申请人朱某生作为 A 公司股东，以清算组存在故意拖延清算

为由申请强制清算，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 A 公司清算组在自

行清算中存在故意拖延清算的情形，且股东郑某林、徐某、李某

均表示愿意继续自行清算，故申请人朱某生就本案提出的强制清

算申请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依法应当不予受理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

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朱某生对 A

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案二审中，朱某生根据郑某林的要求当庭出具承诺书，载

明：本人承诺，自 A 公司登记设立以来，没有对外开展生产经营

活动，亦没有以 A 公司名义对外融资或担保，A 公司无债权债务

纠纷，如发生本人以 A 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导致 A 公司存在债权债

务的，相应后果由本人承担，与其他股东无关。郑某林随即称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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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清算，也会向其他能联系的股东说明情况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，

公司依照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，逾期不成立清

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

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

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A 公司成立清算组后，开

展了自行清算工作而尚未完成，朱某生主张其他股东故意拖延清

算，但是郑某林、徐某、李某均向一审法院表示不同意强制清算、

要求自行清算；郑某林称担心 A 公司存在债务会让股东担责，所

以没有配合朱某生在清算报告签字，但是在朱某生向其出具承诺

书后再次表示会配合清算并向其他能联系的股东说明情况，故自

行清算障碍已经消除，强制清算并无必要。

综上所述，朱某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。一审裁

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

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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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      邹  宇

审  　判  　员      侍  婧

    审  　判  　员      杨  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四月一日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李斯琦


